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所修暑期学期本科课程成绩认定表
20  年暑期学期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中文：

英文：
	任课单位
	

	学    时
	
	学    分
	

	参与授课的任课教师（含校外或境外教师）

	姓名
	职称
	工作单位

	
	
	

	
	
	

	
	
	

	
	
	

	二、研究生所修课程成绩认定

	学号
	姓名
	所在学院
	专业
	考核成绩
	备注

	
	
	
	
	
	

	
	
	
	
	
	

	
	
	
	
	
	

	
	
	
	
	
	

	
	
	
	
	
	

	
	
	
	
	
	

	
	
	
	
	
	

	
	
	
	
	
	

	
	
	
	
	
	

	
	
	
	
	
	

	
	
	
	
	
	

	
	
	
	
	
	

	
	
	
	
	
	

	                                     主讲教师签字：

                                                                       年    月    日

	开课单位审核意见：

                                                       主管领导签字：

                                                     （加盖学院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1. 研究生需要课程认定的，应在第一次上课时告诉主讲教师；
      2. 所选暑期课程应为学科前沿或全英文课程，且届时只能被认定为选修课，课程学期自动认定为下一学年秋季学期；
3. 课程授课教师应包含所有参与授课的老师（含校外或境外教师），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增减相应行；

4. 课程考核成绩一律采用百分制；
5. 成绩评定结束，主讲教师下载该表，填写、签字后于下一学年秋季学期第一周及时提交一式两份到开课单位研究生管理办公室。开课单位审核后留存一份，另一份送到研究生院培养处（主楼214）。
